运 输 合 同

    甲方（托运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承运方）：保定通来大型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CR24FJ-FPPJWS-081
甲方指定乙方为甲方提供公路运输服务。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具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承运货物及起止地点

1. 运输的主要货物为： 中央空调设备       。

2. 货物的起运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西路117：118号（松岚街10号）。 到达地点：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顺河庄村顺河庄小学。
3.甲方托运的货物及内容，以货物清单说明为准。

   二、操作流程

甲方负责发出运输指令—乙方回复认可书—甲方负责装货—双方验货签

收—发往目的地交货—收货单位验签—验收后取回单—将回单交回甲方—甲方单位承付运费。

   三、甲方的义务和责任

1. 因甲方交代不清而引起的无法抵达目的地或找不到收货人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

2.甲方保证按合同要求在乙方向甲方提交相关单据时及时结算运费给乙方。

   四、乙方的义务和责任

1.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为其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乙方应及时操作转运货物，安全、准时、准确地将货物运至甲方指定的目的地。

2. 司机把货物送达目的地后，若甲方对货物有任何意见，司机绝对不可以与甲方发生争持，应立即与乙方负责人联系，并将事件及时回报给甲方。

3. 乙方必须严格按照附件中所列运输时间执行，若因特殊情况，货物没有按预订时间到达时，乙方应及时与甲方取得联系，向甲方汇报并进行处理。若甲方调查中发现有不合实际的情况，有权做出处罚。

4. 乙方在承运过程中发生的货物被盗、丢失、货损、交货不清等，概由乙方负责。

5. 由于自然灾害或交通事故造成货物无法准时到达，乙方必须及时通知甲方，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若由于未及时通知甲方而造成货物过期到达，造成甲方损失应由乙方负责赔偿。

6.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费用及结算方式

	序号
	车型
	货物
	不含税单价（元/车）
	数量（车）
	税率（%）
	税额（元）
	含税价（元）

	 1
	特殊平板
	中央空调机组
	12300
	1
	9
	1107
	13407

	价税合计
	大写：人民币壹万叁仟肆佰零柒元整
	小写：13407元


   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真实、合法、有效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9%）  ，并在开票后  3个工作日内  将发票送达甲方，甲方签收发票的日期即为发票的送达日期。

甲方收到发票后  15个工作日内  以  银行转账  的方式向乙方支付  合同全款  ，共计  人民币壹万叁仟肆佰零柒元整（￥13407.00）  。

本合同约定总价格为不含税价格+增值税额，不含税价格不因国家税率变化而变化，若在合同履行期间，遇国家税率调整，则增值税额相应调整，从而价税合计相应调整，以开具发票的时间为准。
   六、违约责任


甲方需提供准确的装车吨位、规格、数量及详细卸货地点、收货人的联系方式。若因上述原因造成误工情况，应及时协调处理。无法处理的情况下造成车辆误时超过一天，每天补偿按捌佰元计。

由于乙方的过失造成货物过期到达，超过双方所约定的时间4天，每天乙方需支付给甲方人民币为运费的10%的违约金。由于不可抗力造成乙方交货延误，影响执行合同时，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措施防止事件的扩大。经双方协商可适当放宽到货时间。

   七、文本及时效

1. 本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合同有效期为    2021    年  05  月  17  日至   2021  年              05  月   31   日

3.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八、纠纷及其处理

若合同在履行中产生纠纷，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可向甲方单位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解决。

甲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章）
开户银行名称：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0201000103000023429
法定或委托代表人：

经办人：
乙方：保定通来大型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公章）

地址：保定市徐水区安肃镇华龙路267号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徐水支行
银行账号：50506101040028552
纳税人身份：

法定或委托代表人：

增值税普专用发票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6666295220C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长兴路16号院6号楼4层421
电话：010-52892872
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营业部
账号：0201000103000023429 

